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建议将第十一条第（三）、（四）款 修改为：“已取得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资质的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并在附件的材料清单中，明确需提交已取得的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相关资质证明以及车辆一致性核查报告。
	解释说明。第（三）款针对已取得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资质的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第（四）款针对已取得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资质的车辆，为智能网联汽车开展跨区运营试点提供依据。

	2
	建议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首次申请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的车辆不超过50辆”。理由：《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放宽首次申请开展无人测试或示范的车辆规模至50辆，建议龙岗区政策同步放宽首次申请车辆规模。
	采纳。

	3
	建议将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商业化运营试点主体在龙岗区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关活动累计超过20000公里且未发生责任交通事故的，或者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及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后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的，可以申请新增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车辆。”理由：与《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对于新增车辆的要求保持一致。
	采纳。

	4
	建议将第十五条第三款与第十六条合并，并修改为：“商业化运营试点主体申请新增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车辆的，应当向工作小组提交安全性自我声明、拟增加的车辆数量及必要性说明，经工作小组确认后，可以使用新增的车辆开展相关活动。车辆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目录或者地方政府智能网联汽车名录的，还应当由申请主体提供所有车辆的一致性说明材料，否则应当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车辆一致性检测报告。”理由：《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已进一步放宽新增三同车辆申请条件，新增车辆需提供一致性说明材料或一致性核查报告，无需按比例进行抽检。
	采纳。将在办法中予以研究。

	5
	建议将第十八条 “安全性自我声明延期申请时长一次不超过6个月”修改为“18个月”。理由：参考市级政策。
	解释说明。将结合行业发展需求及上级政策，在本办法中予以研究。

	6
	建议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无人商业化试点车辆应当配备安全员。”理由：随着技术发展，安全员配比逐渐下降，建议给予政策弹性空间。
	采纳。将在办法中予以研究。

	7
	建议将附件7的互认事项建议修改为：主体资质、车辆资质、驾驶人或安全员资质。
	采纳。将在办法中予以研究。

	8
	建议删除“第四条  工作小组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日常事务。”
	解释说明。参考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政策要求及经验做法，工作小组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日常事务。。

	9
	建议将“第六条 与商业化运营试点主体签订有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改为“与商业化运营试点主体或其关联公司之间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依据：实际行业安全员主要是第三方机构外包，没有跟申请主体直接签订合同，建议修改。
	采纳。将在办法中予以研究。

	10
	建议将全文多处“期间均未发生责任交通事故”改为“期间均未发生主责及以上交通事故”。
	解释说明。结合上级政策及行业发展，将在办法中对本条表述予以研究。

	11
	第十一条，建议不对“每辆申请车辆”条件要求，对“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车辆的条件要求，首次申请需满足相应里程及脱离间隔要求，对新增“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车辆，无需重复满足条件进阶。
	解释说明。结合上级政策及行业发展，将在办法中对第十一条予以研究。

	12
	建议删除“第十五条 新增车辆有多台的，首次申请按照10%的比例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检测；再次申请新增车辆时，工作小组可以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情况以及相关主体在龙岗区的活动开展情况，具体制定抽检比例”。依据：目前包括深圳市（市级、坪山、南山）在内的各地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政策中，仅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阶段，要求开展自动驾驶功能检测（封闭场地），其他进阶阶段未做额外要求，建议与各地保持一致。
	解释说明。结合上级政策及行业发展，将在办法中对自动驾驶功能检测等相关内容予以研究。

	13
	第十六条 商业化运营试点主体因技术迭代更新及安全需要，新增、升级或者替换车辆部分硬件的，在向工作小组提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及未降低安全性证明材料后，可以将相应车辆视为同架构车辆。建议删除“提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或改为要变更硬件提供未降低安全性证明。依据：“提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需重新开展自动驾驶功能考试，增加企业成本（40万元/台）。
	解释说明。车辆部分硬件变更将会影响车辆安全性。目前自动驾驶技术尚处于发展期，为稳妥有序推进自动驾驶技术推广，将在后续办法中予以研究。

	14
	建议删除“第十八条 安全性自我声明延期申请时长一次不超过6个月。”依据：每6个月延期申请一次，一次申请1个月，时间周期过长，建议删除。
	解释说明。结合上级政策及行业发展，将在办法中对安全性自我声明延期申请时长等相关内容予以研究。

	15
	建议删除“第二十三条 每3辆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车辆应当至少配备1名安全员。”依据：当前行业对全无人驾驶车辆“人车配比”无明文规定，行业企业均已远超1：3，建议政策原文不做限制，可由联席小组根据行业发展情况确认“人车配比”。
	采纳。

	16
	建议删除“第二十四条 每月至少开展1次驾驶人、安全员培训教”。依据：过于严格，增加企业成本。
	解释说明。驾驶人及安全员的能力直接关系无人驾驶应急处置与救援，因此需定期开展驾驶人及安全员培训。

	17
	建议将附件1 （十一）车辆在龙岗区行政区域内拟进行商业化运营试点的路段和区域已完成每车合计不少于240小时或者1000公里示范应用，以及期间未发生责任交通事故的证明材料，修改为：改为“期间未发生主责及以上交通事故”证明材料。
	解释说明。结合上级政策及行业发展，将在办法中对相关内容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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